台政字 [2008]7号
八里台镇关于做好2008年十项民心工程的通知
各村委会，机关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市、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，切实加强和改善民计民生工作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确定了八里台镇2008年十项民心工程，使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镇人民。希望民心工程涉及到的部门、单位和有关责任人要高度重视，狠抓落实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实施，确保民心工程的按时完成。全镇各单位、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密切配合，大力支持，共同推动民心工程的顺利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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